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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业绩预告更正事项的

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7年3月28日，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《关于对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

告更正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0348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

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全文公告如下： 

2017 年 3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2016 年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》，将

对 2016 年年度业绩预计由预增 260%-300%，更正为预计亏损 9,400 万元，同比

下降近 800%。经公告事后审核，现有以下问题需你公司作进一步补充披露。 

一、公告显示，报告期内，公司基于四个处于研发阶段的产品权利分别与 3 家

客户达成协议，并在报告期内收到第一部分款项，公司前期将其确认为收入，对

当期损益的影响金额为 11,737 万元，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840%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协议的金额、

签订时间、主要条款、交易对方、是否为关联交易等；（2）上述事项是否达到临

时公告披露标准，如是，请说明未及时披露的原因。  

二、公告显示，公司业绩预告更正的原因之一为审计师认为四个处于研发阶

段的产品权利虽分别与 3 家客户达成协议，但未来生产及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，

尚未达到确认收入的标准。公司经与注册会计师充分沟通，同意按照会计师初审

意见，对该第一部分款 2 项不确认为收入，暂挂预收款项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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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层前期作出确认收入的具体依据，及其判断是否审慎；（2）会计师作出不确

认收入的具体依据；（3）前期确认收入与目前不确认收入的会计处理差异的具体

原因。  

三、公告显示，业绩预告更正的另一原因为，根据控股子公司云南生物制药

有限公司管理层提供的未来经营收益预测，公司内部初步判断其商誉无减值迹象。

但根据评估机构目前的初步结果，需计提 2,448 万元的商誉减值损失。请公司补

充披露：（1）管理层内部前期判断该公司商誉无减值迹象的依据，测算过程的具

体情况，及判断是否审慎；（2）管理层前期的判断与目前评估值产生差异的具体

原因。  

四、请公司自查并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及相关股东 6 个月内的增减持情况，并及时提交两次业绩预告的内幕

知情人信息。  

请你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之前，披露上述回复内容，并以书面形式回

复我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二○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


